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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深圳市中正招标有限公司：

1.根据已收到贵方的（项目编号为 SZDL2024002151）的（涉改单位档案整体移交项目）的招标

文件，遵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

方经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后，愿以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

投标报价并按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我方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资料，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方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

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方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方隐瞒真实情况、提

供虚假资料，我方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3.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

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4.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

5.我方理解贵方将不受必须接受你们所收到的最低标价或其它任何投标文件的约束。

6.我单位承诺在收到代理服务费缴费通知后 7 个工作日内领取中标（成交）通知书，逾期将视

为我单位放弃中标（成交）资格。

投标人： 深圳鹏云汇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立新社区人民北路 3131 号水产大厦一单元 1002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胡云飞

邮政编码： 518000 电话： 13602531465 传真： 无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银行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支行

开户银行帐号：767979341629

开户银行地址： 盐田区海山街道沙头角海山路壹海城二区 152-154、225-226 商铺

开户银行电话：0755-22330270

日期：2025 年 04 月 23 日

（备注：如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一栏仅需填写牵头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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